o
<
<l
o

2N
N
g‘\?,
P
4t
\ &
tu_

113# R & F % 66750

P A TREFERG AP
F T RIEA T Y

= “ o\ A o\ =
b4 LSFFERGF AP
FE R A B R
FHm AT F 2 R
A RIZA F R
: < ¥ 2
;f'ﬁ* ._" fﬁ:'« %:u P2N
AL e %ﬁ#sx

iﬂgi‘ﬁLﬁﬁﬁa.%iﬁiiﬁ’P%A%%é E=E
1134271 929p £ 44 A3 = 2 al128 B €253 502155 - 2 2

S e
&

AT PR At 114E 67 10P 3 @ nEAR R H AT

32

2R 3

BRI LS - FLwH T .

S

,-};._

— AL FIFAAE D BEL FIRA L

S BTRE A AR A
TF22d
R¥ F G L
N F )z Fir o M RERARIL
BF R andleEE (TH LR
AT o FIRA TR ERFG A F
oD e A AT AR (THEE
BBz A AT R G R (TAATAER) I11E R
FTS8ABS T (TAHAL ARHR) W RO P

1
W
=4

=

<

ﬁf'J L T E N SEREER c RIAARFMGRY ~JIE

Fho g X AR2 % FRERFIMGEAHRE R ER

I A R *.»jgj "T})ﬁx-‘-—f—? FJ@#%;__P RN o
i



(‘)?ﬁl P2 A L RTAL

RV

Jpas)
=

ﬁ»»ﬁt i

‘\-) N
PG

iyt
PAYE

B
Q

-

(

"
i

N
~

I
~—

S
v

~
S

4

=

> g
PATE

g

O TR BN

b s (v

pr A

o SR TR GO 8

h\ S ~ e =¥
—‘-‘l\- 4 ;,‘s‘: TS ‘g\_- o
=

I
p ——

N ~
<

‘,-\1,
N
Y

i

(0]
A

(e
oo

= f’rév\ﬁja ,?}t__p

67280 Lk

Ve

'”‘E i

=4

(]
[E—
co

P
e

iyl
Bl
W

W R

e
-

> ]&1‘\

]

oo+
~

=
—
-~

R FeAz b F o
BF - FLAHE -

|

D
|_€j \7’3%:
(B

-

Sy

>~

o

)
gl
N

Fel10# B &
EE o d AL R
N B e S e

EF % 1876454 ﬁv Lz
RRERE b LA .
b JjgE fa /,i 3 43

T
ﬁm

’ ég\r—' RiFE¥ D e
2 111# B 7 HF 5 147140
"I‘/\,ﬁi%ﬁ?ﬂ?ﬁ;m

T?f,i'é?% FiE ) i@
P RE T b A 63969 4,
l‘m‘%ﬂi ks ped o RASTII2ETY 18P
ﬁAnkﬁr%\Eﬁﬁi%ﬁﬁﬁ,%k
ERER N S » TN AT 18P ¥

R

W
\ﬂ}

S

-

YN
N
X
P

PO

+

N
=
W

o

3
Ir
[

\

i

wiﬁtﬁa 3\;;3

=i

M

fih'.

}‘7

NI



WA HeAs A R 0 R E QIR p R TR RS AL B
F]Bo
\i%iﬂ%:

AN AN N °
L@%iﬁ?%%?ﬁ%ié% z i y
oA Iom%ﬁ%f&- ]
FETZ Bl FAETE-23 %34 EHEFETT7RAED
1ﬁﬁ’ﬁﬁ$ﬁ’$iﬁéﬁmh%%ai bR o
_,E' AR

SO AR S i AR R R L
DF A2 A% WA EARDARE L F B 2L

FiEape Rl (BB tlldE R 533 5199

2.V HARFEITARBE S AT Y Yard SF P
REFTRP» 52 A RMERPRAE S~ L ETHEL b A
J PR R e N A 8 S LINEGE 2R B iE v A 2
T RES o F P B o F T PEANIL R
PR RARZAE T X PP R PR 0 R
R Fm2 TEEE > § ABRT N - LEER. j g
H ~ LINE$3 & R’

& > M)f’k?ﬁ‘%kﬁﬁ 3 EHEBE -m&
ﬁ~ﬁw@%~ﬁwﬁi%;ﬁ.iwmzﬂw@aﬁj
) L RGeE %#ﬁﬁﬁ@m$ﬁcﬁﬂﬁﬂ 6

¥ 2 % 11400326318 0 tgiz o F k2
LAfeE 54472 451F ) » REFRA T
! BobRRRSIREL cFTOTRE
BAL S aﬁxi&}%&,@’frf e 0 £ 4% LINE i 2r
Eﬁﬁﬂ%ﬁ’ﬁww*“*ﬁi FILAET FEE

i & 1

b
[u—

& 2
LA} é\ﬁﬁﬁrﬁér" LK TR 25’5’1’7{@3{'@5"%;&3
R PH AR ST P RRARKBE Y - LI
E 54 =

_’—

e P RSP L I EE D R RS T T

b
i
mj



CARLOFARFH LB SFAF R Renp o £ 7
Reh&ip o F o Bd R E AR o Pt
B B SR ERG A fow et ’ﬂ'é\‘?”f*%ébﬁ*?’ﬁ”;% (R

fEARMELILT & Lo o Far %%%%i’m
’lia‘ﬂi/%ﬁm’fﬁa‘pﬁELlNE‘f&E %‘ 5 RE5d bAx
EHEEMIE ST 0 FRAL R EHREI ROT 0 BRD
oo E S mﬁw~&#qy o EEn (LA
B %283F ) o ERu ARy AREEOM B3 o
P RAEABETY A ERZNE 4 5
SPEH SFaPHEHBRTREY X
Ak b IR A 1 IR RN D A
mﬁﬁﬁii?’fﬁﬁﬁﬁt%’%?’
FEF2EBEF LA BARTEREFZ I LM
L A S - BN Pﬁ;r&f‘ir@ PLR 1S 0 BT b
%;“%?T—;T pH o MLINE® s @35 R385 > % Ao §F
SPEEZEZ (LAREF280288F ) » EEn B wiEK
BZET s FEL P RA REE AR 2 e 2 ;T}\E&a%\
?F‘g‘% PR E LRI P Bt A 24rm LINER LA
EFG o P RAPRE PRI oA 2R T [ E
o 2\?”)5 R 2 x‘}z 297 Bt A HE T 7?"’ X
52

2 AR Eﬁo%jﬁAi%’éﬁ?&o
Akt gr A 23 P AL AR R G £FE R TR AL
EFRAL S AT REGRG L FARAS S o 2
Lo SRR BE AL AR GTSFAAF R
R HEFT (LAmE 52807 ) »Fa s 2B 13
TSR ES > RS £ AT EATEFRERE
ok o RFIS o WA R P WIRATE R
P teo Ak PRA LK L ET R
5¢P%4*ﬁ FAEAEFRZE  SF 2P RFG
R FRIAHEZ R ERBRTORGZEELL P A

i
B
b



B2 22 o 58 AEHITINP ERPH TR 2B ERLL
3@3;(%&%%%31133114?) ; !?%%FR*”‘J%?Z 21

LI

FIREIET (PR TP LY N H s
o FERL S BRI LR flRE o (1
REFLEFUOT) » RL2mEL BT OELRE

=5 F
Boit® 3 BRI A ML ER AR S RATEFE

>

b0 EBAG B

P
>
RIS
(@)
o
o
pas!

(w
Jegk
5

T

Eiflbs B LRIINW
W1I3ETY 12p L B o
;3-‘»'J)‘€}#‘iﬁ’):§g’§§z& ‘
SH(LAREFITHE) 23 27 FRaA7E (2
}%’%%‘? 23428?) ° H,z&iggf@;v_ﬁj,ﬁét_lg#@ﬁ?&g
G L RPN ITL VAP FH A SAEGAL

Cir b eF A3 - PRA T ERF £ M GER > AR
X RRRES Eoem B s 2 o2 o [T LA G
BELLET 2L L AR TARL AL
Zeorm G oo P M G EGALET 0 2 EREE
PR EANF AT RS T2 EMG Y A
wpFAE 2 RAEFTH o A FETE (SRR RIS
BReoltFw w&ﬁbﬂﬁi52$%>°5$§’J4%95%ﬂ1
187 30p &% i iﬁngai%u&?NZZB&igﬂ—
RN EF LI P SR FIRE B

o 4
NERY
1 £
s 3 2

wie b

FER



FoP 2P o A FIFA AR E BV B o
TARERAFE D A X A Ret g
o (‘f;f”')%.i/\ﬂ) JEE I

Lt i 4'5"??*53“?\:;"@—?1 s FrEE o P kA
B%nzL%mAéij A I PN

(R A% %1501 160F ) » e & Hiirid t B 2 k&
AL AT ABD > A ZA BT RPFFFLA
HoFgadfwy FREF (LA ¥’
A AP I N L AR

L _77@4? ®
TALZFEA L BYHAEE MR ITA ALK FRAT
B oo

B FA LA TP AL BROP T HFAT LR
FOoOBILIFHFIE ALY BRGUFREZEF 5
Lo HARREFEE L WREanthE > FILAY S
AEF o AFES P HEREGNE AL L AL oF P
QA%m%ﬂ’Aﬁa,ﬂ>?ﬁ%é§??m?%%i
o2 BB L PR R AL P WERLRIR
k23 (AAREF21E ) » 70l Figmy 1t

\

—;\\\
0

R RS TN R LGRS

(3
~ iﬂ-‘
—N
N
Wi}

=h

@
B oFofHFgREzfFont RodH * %R
2 BE o AFERFT AR TR A AR hEEF
Faas sRaE RoTEALEYH G E0F SFH
7 %gig@r‘g;i—» NEFEFE G EE o At ff@??’%@n‘v

{s

e B F ALV RIS F D RN REEG
FRAHT o BRTF ARG o AR FFA T

o

%ﬂﬁﬁ%

gl
Ei

@ﬁé&&%%’x&*ﬂ~@qﬁﬁ Gl e
c I AERFBFFH A ARG EL T
s BEEFE (B EmlllER S F 924005
7 SR) o X PAPBERMAE L R RS R £ASIE

O P A~ fL: R E Fipoirat » Vol RO P f T 28
3

~

‘mﬂ- -n\‘

-
¥

Hz%

"
St
mi



gAY fer kEF (R AREH289F ) o Rprud
WP EFRAEATR BB AL AL SF D AR
ARG AT AEE (L ARE 52807 ) © 3
PROBEARFFIIREFT OO AEXFEG ALE
F(LRFEF23F) » " Rk RREWFFHRE
oS s SR RELHFH A = o PR A%k 3 &
B oo

1041 kL GfEmf st L3
?'»%Aga_;:ﬁg&/gg;ﬂ\

e RA

g
~ BN
Eh 3 A APl f 5 A ¥ “
LHBHIREFBLGR L 6 GRS ED a2 R
s BRiEZ D S
fed AR F > AL 75 i BAEILR R
W B EEIRE T L 2
o e d bz A5
05L2]-% o SPB) -

2K 0 kL AEHG

>\_.
P2
o
T
—4
oo
4
2
=
(‘ 4
B
Y
i
4
o
(o
~my
SE
K
[ay
_{'
W
43k
vy
\—
N <
f



BEFMERE RS
oo

Modpl s MRS
8IF » H]jddri < o

¢ F £

A TGRRATER o
be R H s et E 20PN b AR AL A R 0 A
d ‘Q TR D P IRES20P poe ARAT HIEA

A &P
(3241 33

4

i

A Z_ Aﬁﬁ:

Y
\ W&
P

. ~, ‘.
M- M= N

-

%i)

¥
F
F

E EAIE0RES %4501

Fl=

-

T

o %

i %

7J

LI % - P

lif

A2 2% 572 A - - Hit o itk

R

;P\:

EFF

P RRETRLAZEIER AT BRFTRA OV RE B
Ttz #p 4 qukngﬁii%na%M%ﬁ%HMﬁ
RE A F2E I R FP TR ek TR RA L R
—:F']Z’X@— II}“,EL}?\F”‘/F%}?\-’ °
v = EY & 114 E:: 7 . 8 2

Ter AES

e

7 E A 5 H A FEp I Epp L& &3

(2 F) (2®) | (F7& %)

FREER| SFFER(1E87 30| A 1,2008 ~
NP | d | p

Sl
<
o
= Yl
|
B

P
N

b,
24

=4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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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667號
上  訴  人  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上彬  
上  訴  人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忠義  
訴訟代理人  吳文華律師
複  代理人  許正欣律師
被  上訴人  蕭志宏  
訴訟代理人  陳又新律師
            林怡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92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上訴人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億公司）之債權人，以原法院民國111年度司執助字第1603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上億公司強制執行。上訴人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寶公司，與上億公司合稱上訴人）執以附表1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取得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584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對上億公司聲請強制執行，並併入系爭執行事件。然上訴人間關係密切、利益共同，系爭本票之票據行為及原因關係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縱屬有效，所擔保之債權業經上億公司清償而消滅，故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31日製作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中台寶公司所受分配金額應予剔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台寶公司對於上億公司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所列台寶公司執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寶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間依序於108年4月29日簽訂瓦斯罐產品委任代墊款契約書（下稱瓦斯罐契約），於109年2月25日簽訂金裕隆系列產品委任代墊款契約書（下稱金裕隆契約），約定上億公司所採購瓦斯罐產品、金裕隆系列產品之款項，均由台寶公司代墊支付，上億公司簽發系爭本票擔保返還代墊款債權。惟上億公司經營不善，積欠應付台寶公司如附表2所示代墊款新臺幣（下同）1,951萬1,885元（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之代墊款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已逾系爭本票金額，故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有系爭本票債權存在，系爭分配表所列台寶公司執行費用及債權不應剔除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以新北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8764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請求執行上億公司之財產，經該院囑託原法院執行後，由原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㈡台寶公司執系爭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聲請原法院對上億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47140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㈢系爭執行事件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 扣得上億公司對第三人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應收貨款合計96萬4,808元，經執行法院製作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2年7月18日實行分配，被上訴人不同意台寶公司分配之債權金額，於同年6月28日具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並於同年7月18日對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於同年月21日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責任。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所確定之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其對待證事實所應提出之證據，乃係本證，倘本證已使法院對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而盡其舉證責任，他造當事人對該主張如抗辯為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此為民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99號判決參照）。
　　⒉上訴人間簽訂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約定由台寶公司代墊上億公司向第三人採購金裕隆產品、瓦斯罐之貨款，由上億公司法定代理人吳上彬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附表2所示訂貨單予台寶公司，再由台寶公司核撥款項至上億公司帳戶，復將該款項匯入吳上彬指定之廠商帳戶，以完成墊付款項之作業等節，有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訂貨單、LINE對話紀錄、簽核請款單、存款憑證、匯出匯款憑證、轉帳傳票、對帳單等件為證（見附表2「對應證據」欄），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3月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32631號函檢送之上億公司帳戶往來資料可佐（見本院卷第447至451頁），復經證人即台寶公司總經理室高級專員張家勝到庭證稱：台寶公司總經理劉忠義交辦伊處理和吳上彬的事務，吳上彬用LINE傳訂貨單資訊給伊，伊列印出來給董事長劉忠義簽核，董事長簽核後伊再給財務人員請款，財務人員有保管上億公司銀行帳戶的存摺及印鑑，財務人員依照訂貨單金額支付款項至上億公司銀行帳戶，再從上億公司的銀行帳戶匯款至上億公司指定的供應商，台寶公司依照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向上億公司收受報酬，吳上彬每月提供上億公司的客戶支票給台寶公司清償之前台寶公司代墊的貨款，每月不足的金額台寶公司依照不足數額計算利息跟上億公司收取，最後台寶公司還有未收回的上億公司代墊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6至292頁），核與吳上彬到庭陳述：上億公司和美廉社做生意資金不足，請台寶公司代墊貨款給上游廠商，伊把美廉社的訂單拍照LINE給張家勝，張家勝把貨款匯款給金裕隆公司，美廉社再付貨款給上億公司，伊將上億公司帳戶的存摺、印章交給台寶公司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83頁）。足認上訴人間確有代墊款契約關係存在，且依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約定，由台寶公司代墊上億公司貨款，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確有系爭債權。
　　⒊被上訴人謂：上訴人所提證據僅能證明匯款紀錄，無法證明有墊款之事實，且訂貨單無交易雙方名義，無法作為墊款事實之憑據等語。惟查，證人張家勝證稱及吳上彬陳稱：附表2所示訂貨單為吳上彬向廠商購貨後，將所訂貨物載於訂貨單，以LINE方式傳送予張家勝，用以委請台寶公司墊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5、288頁），足認上開匯款憑證文件，確為上訴人代墊款之交易文件。又訂貨單雖未載明買賣當事人，然吳上彬於傳送附表2所示LINE訊息予張家勝後，上億公司或吳上彬即製作附表2所示訂貨單，台寶公司有相對應之附表2所示簽核請款單可稽，足證上訴人間交易之真正。被上訴人主張，為無可採。
　　⒋被上訴人再謂：系爭本票票面金額與上訴人所指墊款債權金額相差甚多，是否有墊款債權存在，並非無疑云云。惟查，吳上彬陳稱：簽發系爭本票係因台寶公司幫上億公司代墊貨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可知系爭本票係為擔保系爭債權所簽發，況票面金額是否與所擔保債權數額相同，原因多端，尚難以兩者金額不符，即認所擔保債權不存在。被上訴人主張，委無可採。
　　⒌被上訴人又謂：若系爭本票債權為真，台寶公司應持有上億公司依瓦斯罐契約及金裕隆契約墊款之擔保支票，卻未見之云云。經查，瓦斯罐契約內無何關於開立擔保支票之約定（見原審卷第113至114頁）；金裕隆契約第2.2條代墊款返還、委任報酬給付方式(1)固約定：「代墊款應於每筆支付後次日起，乙方（即上億公司，下同）即簽發60日内遠期支票供甲方（即台寶公司，下同）收執供擔保，後續清償方法需提供全部第三方所簽發未禁止背書轉讓或指定甲方為受款人之支票，並於結算日次日起30日内交付甲方收執；乙方於結算日所提供提供的支票總金額若大於應付甲方代墊款金額，則支票總金額扣減代墊款金額後，剩餘金額留作抵銷下期結算代墊款所用；甲方於契約終止時，需返還乙方所交付供擔保之支票及剩餘金額。」（見原審卷第115頁），然此乃確保上億公司履約所為之保證事項，與台寶公司有無依上億公司指示代墊款項予第三人，而有系爭債權，誠屬二事，不應混淆。被上訴人主張，顯無可取。
　　⒍被上訴人復謂：上訴人公司董事有重疊，關係匪淺，不排除系爭墊款債權為通謀虛偽所為云云。惟按所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且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權利障礙要件，為免當事人或第三人任意質疑已存在之法律關係，應由主張此項利己之變態事實者，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億公司於111年8月30日簽發系爭本票，迄至於113年7月22日股東會決議解散時，董事長均為吳上彬，董事均為劉忠義、劉志彬，監察人均為嚴翊瑄；台寶公司於111年8月30日之董事長為劉忠義，董事為劉志彬、王妙鳳，監察人為黃美蓉，於113年7月12日變更登記，董事長同為劉忠義，董事變更為劉又誠、王妙鳳，監察人同為黃美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5頁），並有公示資料查詢可佐（見原審卷第23至28頁）。惟法人主體個別，亦非不許進行關係人交易，要難以此作為上訴人公司間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之證明。被上訴人主張，無足可取。
　　⒎被上訴人稱：系爭本票記載發票人為敦厚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敦厚堂公司），非契約當事人，顯見該本票並非擔保系爭債權等語。惟查，敦厚堂公司於系爭本票簽發時之法定代理人為吳上彬，有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55至160頁），稽諸吳上彬所述：開立系爭本票時，我有兩個公司，我用這兩個公司同時當發票人，對台寶公司比較有保障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故吳上彬以其同為法定代理人之敦厚堂公司及上億公司作為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與常情無違。被上訴人主張，殊無可取。
　　⒏被上訴人再稱：台寶公司在上億公司欠款情形下仍持續墊款，與交易常情有違，可見系爭債權係通謀虛偽等語。經查，證人張家勝證述：吳上彬傳送的訂貨單，劉忠義曾經未簽核，原因是吳上彬提供的客戶支票不足支付台寶公司已代墊的貨款，也就是上億公司積欠台寶公司的貨款未支付，之後還有幫吳上彬代墊貨款，是吳上彬與劉忠義協商的結果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可知吳上彬確有於上億公司積欠墊款後，與台寶公司法定代理人劉忠義進行協商，台寶公司持續墊款之情。而上億公司固有積欠未償還之墊款，或因短時間資金不足所致，而非必然終局無法清償債務，為促進上億公司持續經營而有金流可為清償，非不得透過商議方式持續墊付款項，以維上億公司營運而增加償還債務之可能性。則台寶公司於斯時評估前情後，賡續墊付款項，難認即有通謀虛偽交易。被上訴人所陳，難為可採。
　　⒐被上訴人又稱：依吳上彬所述，可知上億公司積欠之墊款債務已全數清償，系爭本票之原因債權即系爭債權已消滅等語。惟按主張債務因清償而消滅之當事人，對於清償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參照）。吳上彬雖陳稱：張家勝匯款給金裕隆公司的錢都有收回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89頁），然此與其於同日準備程序所陳：伊開立系爭本票時，台寶公司代墊的金額應該有4、5百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已有不符，與其在原審不否認台寶公司所指系爭債權存在之事實（見原審卷第213頁），亦截然不同，復無任何清償證明，難認系爭債權業經清償而消滅。被上訴人主張，不足採信。
　　⒑基上，系爭債權確實存在，並為系爭本票所擔保，則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並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中台寶公司之債權部分：
　　⒈按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後，始得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10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承上，系爭本票債權存在，業認定如前，台寶公司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強制執行，並受分配82萬4,890元分配款，及優先清償執行費債權9萬6,000元，於法有據，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規定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中次序1執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寶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請求就系爭分配其中次序1所列台寶公司執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寳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林伊倫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馮得弟
附表1：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民國）

		到期日
（民國）

		票面金額
（新臺幣）



		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8月30日

		未記載

		1,200萬元



		敦厚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667號

上  訴  人  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上彬  

上  訴  人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忠義  

訴訟代理人  吳文華律師

複  代理人  許正欣律師

被  上訴人  蕭志宏  

訴訟代理人  陳又新律師

            林怡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2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921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上訴人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

    億公司）之債權人，以原法院民國111年度司執助字第16031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上億公司

    強制執行。上訴人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寶公司，

    與上億公司合稱上訴人）執以附表1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

    票）取得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司

    票字第7584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對上億公司聲請強

    制執行，並併入系爭執行事件。然上訴人間關係密切、利益

    共同，系爭本票之票據行為及原因關係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

    思表示而無效，縱屬有效，所擔保之債權業經上億公司清償

    而消滅，故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31日製作之分配表（下

    稱系爭分配表）中台寶公司所受分配金額應予剔除。爰依強

    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台寶公司對於上億公

    司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所列台寶公

    司執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寶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

    債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

    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間依序於108年4月29日簽訂瓦斯罐產品委

    任代墊款契約書（下稱瓦斯罐契約），於109年2月25日簽訂

    金裕隆系列產品委任代墊款契約書（下稱金裕隆契約），約

    定上億公司所採購瓦斯罐產品、金裕隆系列產品之款項，均

    由台寶公司代墊支付，上億公司簽發系爭本票擔保返還代墊

    款債權。惟上億公司經營不善，積欠應付台寶公司如附表2

    所示代墊款新臺幣（下同）1,951萬1,885元（台寶公司對上

    億公司之代墊款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已逾系爭本票金額，

    故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有系爭本票債權存在，系爭分配表所

    列台寶公司執行費用及債權不應剔除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

    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以新北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8764號支付命令及確

    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請求執行上億公

    司之財產，經該院囑託原法院執行後，由原法院以系爭執行

    事件受理。

　㈡台寶公司執系爭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聲請原法院對上億公

    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47140

    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㈢系爭執行事件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 扣得上億

    公司對第三人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應收貨款合計96萬4,80

    8元，經執行法院製作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2年7月18日實

    行分配，被上訴人不同意台寶公司分配之債權金額，於同年

    6月28日具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並於同年7月18日對上訴

    人提起本件訴訟，於同年月21日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責任。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所確

      定之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其對待證事實所應提出之

      證據，乃係本證，倘本證已使法院對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

      心證，而盡其舉證責任，他造當事人對該主張如抗辯為不

      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此為民

      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99號

      判決參照）。

　　⒉上訴人間簽訂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約定由台寶公司

      代墊上億公司向第三人採購金裕隆產品、瓦斯罐之貨款，

      由上億公司法定代理人吳上彬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附表2

      所示訂貨單予台寶公司，再由台寶公司核撥款項至上億公

      司帳戶，復將該款項匯入吳上彬指定之廠商帳戶，以完成

      墊付款項之作業等節，有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訂貨

      單、LINE對話紀錄、簽核請款單、存款憑證、匯出匯款憑

      證、轉帳傳票、對帳單等件為證（見附表2「對應證據」

      欄），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3月6

      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32631號函檢送之上億公司帳戶

      往來資料可佐（見本院卷第447至451頁），復經證人即台

      寶公司總經理室高級專員張家勝到庭證稱：台寶公司總經

      理劉忠義交辦伊處理和吳上彬的事務，吳上彬用LINE傳訂

      貨單資訊給伊，伊列印出來給董事長劉忠義簽核，董事長

      簽核後伊再給財務人員請款，財務人員有保管上億公司銀

      行帳戶的存摺及印鑑，財務人員依照訂貨單金額支付款項

      至上億公司銀行帳戶，再從上億公司的銀行帳戶匯款至上

      億公司指定的供應商，台寶公司依照金裕隆契約、瓦斯罐

      契約向上億公司收受報酬，吳上彬每月提供上億公司的客

      戶支票給台寶公司清償之前台寶公司代墊的貨款，每月不

      足的金額台寶公司依照不足數額計算利息跟上億公司收取

      ，最後台寶公司還有未收回的上億公司代墊款等語（見本

      院卷第286至292頁），核與吳上彬到庭陳述：上億公司和

      美廉社做生意資金不足，請台寶公司代墊貨款給上游廠商

      ，伊把美廉社的訂單拍照LINE給張家勝，張家勝把貨款匯

      款給金裕隆公司，美廉社再付貨款給上億公司，伊將上億

      公司帳戶的存摺、印章交給台寶公司等語相符（見本院卷

      第283頁）。足認上訴人間確有代墊款契約關係存在，且

      依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約定，由台寶公司代墊上億公

      司貨款，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確有系爭債權。

　　⒊被上訴人謂：上訴人所提證據僅能證明匯款紀錄，無法證

      明有墊款之事實，且訂貨單無交易雙方名義，無法作為墊

      款事實之憑據等語。惟查，證人張家勝證稱及吳上彬陳稱

      ：附表2所示訂貨單為吳上彬向廠商購貨後，將所訂貨物

      載於訂貨單，以LINE方式傳送予張家勝，用以委請台寶公

      司墊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5、288頁），足認上開匯款憑

      證文件，確為上訴人代墊款之交易文件。又訂貨單雖未載

      明買賣當事人，然吳上彬於傳送附表2所示LINE訊息予張

      家勝後，上億公司或吳上彬即製作附表2所示訂貨單，台

      寶公司有相對應之附表2所示簽核請款單可稽，足證上訴

      人間交易之真正。被上訴人主張，為無可採。

　　⒋被上訴人再謂：系爭本票票面金額與上訴人所指墊款債權

      金額相差甚多，是否有墊款債權存在，並非無疑云云。惟

      查，吳上彬陳稱：簽發系爭本票係因台寶公司幫上億公司

      代墊貨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可知系爭本票係為

      擔保系爭債權所簽發，況票面金額是否與所擔保債權數額

      相同，原因多端，尚難以兩者金額不符，即認所擔保債權

      不存在。被上訴人主張，委無可採。

　　⒌被上訴人又謂：若系爭本票債權為真，台寶公司應持有上

      億公司依瓦斯罐契約及金裕隆契約墊款之擔保支票，卻未

      見之云云。經查，瓦斯罐契約內無何關於開立擔保支票之

      約定（見原審卷第113至114頁）；金裕隆契約第2.2條代

      墊款返還、委任報酬給付方式(1)固約定：「代墊款應於

      每筆支付後次日起，乙方（即上億公司，下同）即簽發60

      日内遠期支票供甲方（即台寶公司，下同）收執供擔保，

      後續清償方法需提供全部第三方所簽發未禁止背書轉讓或

      指定甲方為受款人之支票，並於結算日次日起30日内交付

      甲方收執；乙方於結算日所提供提供的支票總金額若大於

      應付甲方代墊款金額，則支票總金額扣減代墊款金額後，

      剩餘金額留作抵銷下期結算代墊款所用；甲方於契約終止

      時，需返還乙方所交付供擔保之支票及剩餘金額。」（見

      原審卷第115頁），然此乃確保上億公司履約所為之保證

      事項，與台寶公司有無依上億公司指示代墊款項予第三人

      ，而有系爭債權，誠屬二事，不應混淆。被上訴人主張，

      顯無可取。

　　⒍被上訴人復謂：上訴人公司董事有重疊，關係匪淺，不排

      除系爭墊款債權為通謀虛偽所為云云。惟按所謂通謀而為

      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

      表示而言。且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權利障礙要件，

      為免當事人或第三人任意質疑已存在之法律關係，應由主

      張此項利己之變態事實者，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10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億公司於11

      1年8月30日簽發系爭本票，迄至於113年7月22日股東會決

      議解散時，董事長均為吳上彬，董事均為劉忠義、劉志彬

      ，監察人均為嚴翊瑄；台寶公司於111年8月30日之董事長

      為劉忠義，董事為劉志彬、王妙鳳，監察人為黃美蓉，於

      113年7月12日變更登記，董事長同為劉忠義，董事變更為

      劉又誠、王妙鳳，監察人同為黃美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175頁），並有公示資料查詢可佐（見原

      審卷第23至28頁）。惟法人主體個別，亦非不許進行關係

      人交易，要難以此作為上訴人公司間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

      示之證明。被上訴人主張，無足可取。

　　⒎被上訴人稱：系爭本票記載發票人為敦厚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下稱敦厚堂公司），非契約當事人，顯見該本票並

      非擔保系爭債權等語。惟查，敦厚堂公司於系爭本票簽發

      時之法定代理人為吳上彬，有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

      見本院卷第155至160頁），稽諸吳上彬所述：開立系爭本

      票時，我有兩個公司，我用這兩個公司同時當發票人，對

      台寶公司比較有保障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故吳上

      彬以其同為法定代理人之敦厚堂公司及上億公司作為系爭

      本票之發票人，與常情無違。被上訴人主張，殊無可取。

　　⒏被上訴人再稱：台寶公司在上億公司欠款情形下仍持續墊

      款，與交易常情有違，可見系爭債權係通謀虛偽等語。經

      查，證人張家勝證述：吳上彬傳送的訂貨單，劉忠義曾經

      未簽核，原因是吳上彬提供的客戶支票不足支付台寶公司

      已代墊的貨款，也就是上億公司積欠台寶公司的貨款未支

      付，之後還有幫吳上彬代墊貨款，是吳上彬與劉忠義協商

      的結果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可知吳上彬確有於上

      億公司積欠墊款後，與台寶公司法定代理人劉忠義進行協

      商，台寶公司持續墊款之情。而上億公司固有積欠未償還

      之墊款，或因短時間資金不足所致，而非必然終局無法清

      償債務，為促進上億公司持續經營而有金流可為清償，非

      不得透過商議方式持續墊付款項，以維上億公司營運而增

      加償還債務之可能性。則台寶公司於斯時評估前情後，賡

      續墊付款項，難認即有通謀虛偽交易。被上訴人所陳，難

      為可採。

　　⒐被上訴人又稱：依吳上彬所述，可知上億公司積欠之墊款

      債務已全數清償，系爭本票之原因債權即系爭債權已消滅

      等語。惟按主張債務因清償而消滅之當事人，對於清償之

      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

      判決意旨參照）。吳上彬雖陳稱：張家勝匯款給金裕隆公

      司的錢都有收回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89頁），然此與其

      於同日準備程序所陳：伊開立系爭本票時，台寶公司代墊

      的金額應該有4、5百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已有

      不符，與其在原審不否認台寶公司所指系爭債權存在之事

      實（見原審卷第213頁），亦截然不同，復無任何清償證

      明，難認系爭債權業經清償而消滅。被上訴人主張，不足

      採信。

　　⒑基上，系爭債權確實存在，並為系爭本票所擔保，則被上

      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並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中台寶公司之債權部分：

　　⒈按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之債權

      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規定提起分

      配表異議之訴，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

      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後，始得為剔除該債

      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1

      0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承上，系爭本票債權存在，業認定如前，台寶公司執系爭

      本票裁定為強制執行，並受分配82萬4,890元分配款，及

      優先清償執行費債權9萬6,000元，於法有據，被上訴人依

      強制執行法第41條規定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中次序1執行

      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寶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權原

      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依強制

    執行法第41條，請求就系爭分配其中次序1所列台寶公司執

    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寳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

    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均應予

    剔除，不列入分配，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決上訴人

    敗訴，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

    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林伊倫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馮得弟

附表1：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民國） 到期日 （民國） 票面金額 （新臺幣） 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8月30日 未記載 1,200萬元 敦厚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667號
上  訴  人  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上彬  
上  訴  人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忠義  
訴訟代理人  吳文華律師
複  代理人  許正欣律師
被  上訴人  蕭志宏  
訴訟代理人  陳又新律師
            林怡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92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上訴人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億公司）之債權人，以原法院民國111年度司執助字第1603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上億公司強制執行。上訴人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寶公司，與上億公司合稱上訴人）執以附表1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取得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584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對上億公司聲請強制執行，並併入系爭執行事件。然上訴人間關係密切、利益共同，系爭本票之票據行為及原因關係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縱屬有效，所擔保之債權業經上億公司清償而消滅，故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31日製作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中台寶公司所受分配金額應予剔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台寶公司對於上億公司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所列台寶公司執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寶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間依序於108年4月29日簽訂瓦斯罐產品委任代墊款契約書（下稱瓦斯罐契約），於109年2月25日簽訂金裕隆系列產品委任代墊款契約書（下稱金裕隆契約），約定上億公司所採購瓦斯罐產品、金裕隆系列產品之款項，均由台寶公司代墊支付，上億公司簽發系爭本票擔保返還代墊款債權。惟上億公司經營不善，積欠應付台寶公司如附表2所示代墊款新臺幣（下同）1,951萬1,885元（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之代墊款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已逾系爭本票金額，故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有系爭本票債權存在，系爭分配表所列台寶公司執行費用及債權不應剔除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以新北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8764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請求執行上億公司之財產，經該院囑託原法院執行後，由原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㈡台寶公司執系爭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聲請原法院對上億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47140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㈢系爭執行事件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 扣得上億公司對第三人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應收貨款合計96萬4,808元，經執行法院製作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2年7月18日實行分配，被上訴人不同意台寶公司分配之債權金額，於同年6月28日具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並於同年7月18日對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於同年月21日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責任。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所確定之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其對待證事實所應提出之證據，乃係本證，倘本證已使法院對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而盡其舉證責任，他造當事人對該主張如抗辯為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此為民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99號判決參照）。
　　⒉上訴人間簽訂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約定由台寶公司代墊上億公司向第三人採購金裕隆產品、瓦斯罐之貨款，由上億公司法定代理人吳上彬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附表2所示訂貨單予台寶公司，再由台寶公司核撥款項至上億公司帳戶，復將該款項匯入吳上彬指定之廠商帳戶，以完成墊付款項之作業等節，有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訂貨單、LINE對話紀錄、簽核請款單、存款憑證、匯出匯款憑證、轉帳傳票、對帳單等件為證（見附表2「對應證據」欄），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3月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32631號函檢送之上億公司帳戶往來資料可佐（見本院卷第447至451頁），復經證人即台寶公司總經理室高級專員張家勝到庭證稱：台寶公司總經理劉忠義交辦伊處理和吳上彬的事務，吳上彬用LINE傳訂貨單資訊給伊，伊列印出來給董事長劉忠義簽核，董事長簽核後伊再給財務人員請款，財務人員有保管上億公司銀行帳戶的存摺及印鑑，財務人員依照訂貨單金額支付款項至上億公司銀行帳戶，再從上億公司的銀行帳戶匯款至上億公司指定的供應商，台寶公司依照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向上億公司收受報酬，吳上彬每月提供上億公司的客戶支票給台寶公司清償之前台寶公司代墊的貨款，每月不足的金額台寶公司依照不足數額計算利息跟上億公司收取，最後台寶公司還有未收回的上億公司代墊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6至292頁），核與吳上彬到庭陳述：上億公司和美廉社做生意資金不足，請台寶公司代墊貨款給上游廠商，伊把美廉社的訂單拍照LINE給張家勝，張家勝把貨款匯款給金裕隆公司，美廉社再付貨款給上億公司，伊將上億公司帳戶的存摺、印章交給台寶公司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83頁）。足認上訴人間確有代墊款契約關係存在，且依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約定，由台寶公司代墊上億公司貨款，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確有系爭債權。
　　⒊被上訴人謂：上訴人所提證據僅能證明匯款紀錄，無法證明有墊款之事實，且訂貨單無交易雙方名義，無法作為墊款事實之憑據等語。惟查，證人張家勝證稱及吳上彬陳稱：附表2所示訂貨單為吳上彬向廠商購貨後，將所訂貨物載於訂貨單，以LINE方式傳送予張家勝，用以委請台寶公司墊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5、288頁），足認上開匯款憑證文件，確為上訴人代墊款之交易文件。又訂貨單雖未載明買賣當事人，然吳上彬於傳送附表2所示LINE訊息予張家勝後，上億公司或吳上彬即製作附表2所示訂貨單，台寶公司有相對應之附表2所示簽核請款單可稽，足證上訴人間交易之真正。被上訴人主張，為無可採。
　　⒋被上訴人再謂：系爭本票票面金額與上訴人所指墊款債權金額相差甚多，是否有墊款債權存在，並非無疑云云。惟查，吳上彬陳稱：簽發系爭本票係因台寶公司幫上億公司代墊貨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可知系爭本票係為擔保系爭債權所簽發，況票面金額是否與所擔保債權數額相同，原因多端，尚難以兩者金額不符，即認所擔保債權不存在。被上訴人主張，委無可採。
　　⒌被上訴人又謂：若系爭本票債權為真，台寶公司應持有上億公司依瓦斯罐契約及金裕隆契約墊款之擔保支票，卻未見之云云。經查，瓦斯罐契約內無何關於開立擔保支票之約定（見原審卷第113至114頁）；金裕隆契約第2.2條代墊款返還、委任報酬給付方式(1)固約定：「代墊款應於每筆支付後次日起，乙方（即上億公司，下同）即簽發60日内遠期支票供甲方（即台寶公司，下同）收執供擔保，後續清償方法需提供全部第三方所簽發未禁止背書轉讓或指定甲方為受款人之支票，並於結算日次日起30日内交付甲方收執；乙方於結算日所提供提供的支票總金額若大於應付甲方代墊款金額，則支票總金額扣減代墊款金額後，剩餘金額留作抵銷下期結算代墊款所用；甲方於契約終止時，需返還乙方所交付供擔保之支票及剩餘金額。」（見原審卷第115頁），然此乃確保上億公司履約所為之保證事項，與台寶公司有無依上億公司指示代墊款項予第三人，而有系爭債權，誠屬二事，不應混淆。被上訴人主張，顯無可取。
　　⒍被上訴人復謂：上訴人公司董事有重疊，關係匪淺，不排除系爭墊款債權為通謀虛偽所為云云。惟按所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且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權利障礙要件，為免當事人或第三人任意質疑已存在之法律關係，應由主張此項利己之變態事實者，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億公司於111年8月30日簽發系爭本票，迄至於113年7月22日股東會決議解散時，董事長均為吳上彬，董事均為劉忠義、劉志彬，監察人均為嚴翊瑄；台寶公司於111年8月30日之董事長為劉忠義，董事為劉志彬、王妙鳳，監察人為黃美蓉，於113年7月12日變更登記，董事長同為劉忠義，董事變更為劉又誠、王妙鳳，監察人同為黃美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5頁），並有公示資料查詢可佐（見原審卷第23至28頁）。惟法人主體個別，亦非不許進行關係人交易，要難以此作為上訴人公司間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之證明。被上訴人主張，無足可取。
　　⒎被上訴人稱：系爭本票記載發票人為敦厚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敦厚堂公司），非契約當事人，顯見該本票並非擔保系爭債權等語。惟查，敦厚堂公司於系爭本票簽發時之法定代理人為吳上彬，有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55至160頁），稽諸吳上彬所述：開立系爭本票時，我有兩個公司，我用這兩個公司同時當發票人，對台寶公司比較有保障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故吳上彬以其同為法定代理人之敦厚堂公司及上億公司作為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與常情無違。被上訴人主張，殊無可取。
　　⒏被上訴人再稱：台寶公司在上億公司欠款情形下仍持續墊款，與交易常情有違，可見系爭債權係通謀虛偽等語。經查，證人張家勝證述：吳上彬傳送的訂貨單，劉忠義曾經未簽核，原因是吳上彬提供的客戶支票不足支付台寶公司已代墊的貨款，也就是上億公司積欠台寶公司的貨款未支付，之後還有幫吳上彬代墊貨款，是吳上彬與劉忠義協商的結果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可知吳上彬確有於上億公司積欠墊款後，與台寶公司法定代理人劉忠義進行協商，台寶公司持續墊款之情。而上億公司固有積欠未償還之墊款，或因短時間資金不足所致，而非必然終局無法清償債務，為促進上億公司持續經營而有金流可為清償，非不得透過商議方式持續墊付款項，以維上億公司營運而增加償還債務之可能性。則台寶公司於斯時評估前情後，賡續墊付款項，難認即有通謀虛偽交易。被上訴人所陳，難為可採。
　　⒐被上訴人又稱：依吳上彬所述，可知上億公司積欠之墊款債務已全數清償，系爭本票之原因債權即系爭債權已消滅等語。惟按主張債務因清償而消滅之當事人，對於清償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參照）。吳上彬雖陳稱：張家勝匯款給金裕隆公司的錢都有收回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89頁），然此與其於同日準備程序所陳：伊開立系爭本票時，台寶公司代墊的金額應該有4、5百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已有不符，與其在原審不否認台寶公司所指系爭債權存在之事實（見原審卷第213頁），亦截然不同，復無任何清償證明，難認系爭債權業經清償而消滅。被上訴人主張，不足採信。
　　⒑基上，系爭債權確實存在，並為系爭本票所擔保，則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並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中台寶公司之債權部分：
　　⒈按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後，始得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10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承上，系爭本票債權存在，業認定如前，台寶公司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強制執行，並受分配82萬4,890元分配款，及優先清償執行費債權9萬6,000元，於法有據，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規定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中次序1執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寶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請求就系爭分配其中次序1所列台寶公司執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寳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林伊倫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馮得弟
附表1：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民國）

		到期日
（民國）

		票面金額
（新臺幣）



		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8月30日

		未記載

		1,200萬元



		敦厚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667號

上  訴  人  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上彬  

上  訴  人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忠義  

訴訟代理人  吳文華律師

複  代理人  許正欣律師

被  上訴人  蕭志宏  

訴訟代理人  陳又新律師

            林怡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92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上訴人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億公司）之債權人，以原法院民國111年度司執助字第1603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上億公司強制執行。上訴人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寶公司，與上億公司合稱上訴人）執以附表1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取得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584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對上億公司聲請強制執行，並併入系爭執行事件。然上訴人間關係密切、利益共同，系爭本票之票據行為及原因關係行為均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縱屬有效，所擔保之債權業經上億公司清償而消滅，故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31日製作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中台寶公司所受分配金額應予剔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台寶公司對於上億公司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㈡系爭分配表其中次序1所列台寶公司執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寶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間依序於108年4月29日簽訂瓦斯罐產品委任代墊款契約書（下稱瓦斯罐契約），於109年2月25日簽訂金裕隆系列產品委任代墊款契約書（下稱金裕隆契約），約定上億公司所採購瓦斯罐產品、金裕隆系列產品之款項，均由台寶公司代墊支付，上億公司簽發系爭本票擔保返還代墊款債權。惟上億公司經營不善，積欠應付台寶公司如附表2所示代墊款新臺幣（下同）1,951萬1,885元（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之代墊款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已逾系爭本票金額，故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有系爭本票債權存在，系爭分配表所列台寶公司執行費用及債權不應剔除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以新北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8764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請求執行上億公司之財產，經該院囑託原法院執行後，由原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㈡台寶公司執系爭本票裁定及確定證明，聲請原法院對上億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47140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㈢系爭執行事件經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 扣得上億公司對第三人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應收貨款合計96萬4,808元，經執行法院製作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2年7月18日實行分配，被上訴人不同意台寶公司分配之債權金額，於同年6月28日具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並於同年7月18日對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於同年月21日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責任。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所確定之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其對待證事實所應提出之證據，乃係本證，倘本證已使法院對待證事實獲得確實之心證，而盡其舉證責任，他造當事人對該主張如抗辯為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此為民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99號判決參照）。

　　⒉上訴人間簽訂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約定由台寶公司代墊上億公司向第三人採購金裕隆產品、瓦斯罐之貨款，由上億公司法定代理人吳上彬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附表2所示訂貨單予台寶公司，再由台寶公司核撥款項至上億公司帳戶，復將該款項匯入吳上彬指定之廠商帳戶，以完成墊付款項之作業等節，有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訂貨單、LINE對話紀錄、簽核請款單、存款憑證、匯出匯款憑證、轉帳傳票、對帳單等件為證（見附表2「對應證據」欄），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3月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32631號函檢送之上億公司帳戶往來資料可佐（見本院卷第447至451頁），復經證人即台寶公司總經理室高級專員張家勝到庭證稱：台寶公司總經理劉忠義交辦伊處理和吳上彬的事務，吳上彬用LINE傳訂貨單資訊給伊，伊列印出來給董事長劉忠義簽核，董事長簽核後伊再給財務人員請款，財務人員有保管上億公司銀行帳戶的存摺及印鑑，財務人員依照訂貨單金額支付款項至上億公司銀行帳戶，再從上億公司的銀行帳戶匯款至上億公司指定的供應商，台寶公司依照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向上億公司收受報酬，吳上彬每月提供上億公司的客戶支票給台寶公司清償之前台寶公司代墊的貨款，每月不足的金額台寶公司依照不足數額計算利息跟上億公司收取，最後台寶公司還有未收回的上億公司代墊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6至292頁），核與吳上彬到庭陳述：上億公司和美廉社做生意資金不足，請台寶公司代墊貨款給上游廠商，伊把美廉社的訂單拍照LINE給張家勝，張家勝把貨款匯款給金裕隆公司，美廉社再付貨款給上億公司，伊將上億公司帳戶的存摺、印章交給台寶公司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283頁）。足認上訴人間確有代墊款契約關係存在，且依金裕隆契約、瓦斯罐契約約定，由台寶公司代墊上億公司貨款，台寶公司對上億公司確有系爭債權。

　　⒊被上訴人謂：上訴人所提證據僅能證明匯款紀錄，無法證明有墊款之事實，且訂貨單無交易雙方名義，無法作為墊款事實之憑據等語。惟查，證人張家勝證稱及吳上彬陳稱：附表2所示訂貨單為吳上彬向廠商購貨後，將所訂貨物載於訂貨單，以LINE方式傳送予張家勝，用以委請台寶公司墊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5、288頁），足認上開匯款憑證文件，確為上訴人代墊款之交易文件。又訂貨單雖未載明買賣當事人，然吳上彬於傳送附表2所示LINE訊息予張家勝後，上億公司或吳上彬即製作附表2所示訂貨單，台寶公司有相對應之附表2所示簽核請款單可稽，足證上訴人間交易之真正。被上訴人主張，為無可採。

　　⒋被上訴人再謂：系爭本票票面金額與上訴人所指墊款債權金額相差甚多，是否有墊款債權存在，並非無疑云云。惟查，吳上彬陳稱：簽發系爭本票係因台寶公司幫上億公司代墊貨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可知系爭本票係為擔保系爭債權所簽發，況票面金額是否與所擔保債權數額相同，原因多端，尚難以兩者金額不符，即認所擔保債權不存在。被上訴人主張，委無可採。

　　⒌被上訴人又謂：若系爭本票債權為真，台寶公司應持有上億公司依瓦斯罐契約及金裕隆契約墊款之擔保支票，卻未見之云云。經查，瓦斯罐契約內無何關於開立擔保支票之約定（見原審卷第113至114頁）；金裕隆契約第2.2條代墊款返還、委任報酬給付方式(1)固約定：「代墊款應於每筆支付後次日起，乙方（即上億公司，下同）即簽發60日内遠期支票供甲方（即台寶公司，下同）收執供擔保，後續清償方法需提供全部第三方所簽發未禁止背書轉讓或指定甲方為受款人之支票，並於結算日次日起30日内交付甲方收執；乙方於結算日所提供提供的支票總金額若大於應付甲方代墊款金額，則支票總金額扣減代墊款金額後，剩餘金額留作抵銷下期結算代墊款所用；甲方於契約終止時，需返還乙方所交付供擔保之支票及剩餘金額。」（見原審卷第115頁），然此乃確保上億公司履約所為之保證事項，與台寶公司有無依上億公司指示代墊款項予第三人，而有系爭債權，誠屬二事，不應混淆。被上訴人主張，顯無可取。

　　⒍被上訴人復謂：上訴人公司董事有重疊，關係匪淺，不排除系爭墊款債權為通謀虛偽所為云云。惟按所謂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且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權利障礙要件，為免當事人或第三人任意質疑已存在之法律關係，應由主張此項利己之變態事實者，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億公司於111年8月30日簽發系爭本票，迄至於113年7月22日股東會決議解散時，董事長均為吳上彬，董事均為劉忠義、劉志彬，監察人均為嚴翊瑄；台寶公司於111年8月30日之董事長為劉忠義，董事為劉志彬、王妙鳳，監察人為黃美蓉，於113年7月12日變更登記，董事長同為劉忠義，董事變更為劉又誠、王妙鳳，監察人同為黃美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5頁），並有公示資料查詢可佐（見原審卷第23至28頁）。惟法人主體個別，亦非不許進行關係人交易，要難以此作為上訴人公司間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之證明。被上訴人主張，無足可取。

　　⒎被上訴人稱：系爭本票記載發票人為敦厚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敦厚堂公司），非契約當事人，顯見該本票並非擔保系爭債權等語。惟查，敦厚堂公司於系爭本票簽發時之法定代理人為吳上彬，有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55至160頁），稽諸吳上彬所述：開立系爭本票時，我有兩個公司，我用這兩個公司同時當發票人，對台寶公司比較有保障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故吳上彬以其同為法定代理人之敦厚堂公司及上億公司作為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與常情無違。被上訴人主張，殊無可取。

　　⒏被上訴人再稱：台寶公司在上億公司欠款情形下仍持續墊款，與交易常情有違，可見系爭債權係通謀虛偽等語。經查，證人張家勝證述：吳上彬傳送的訂貨單，劉忠義曾經未簽核，原因是吳上彬提供的客戶支票不足支付台寶公司已代墊的貨款，也就是上億公司積欠台寶公司的貨款未支付，之後還有幫吳上彬代墊貨款，是吳上彬與劉忠義協商的結果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可知吳上彬確有於上億公司積欠墊款後，與台寶公司法定代理人劉忠義進行協商，台寶公司持續墊款之情。而上億公司固有積欠未償還之墊款，或因短時間資金不足所致，而非必然終局無法清償債務，為促進上億公司持續經營而有金流可為清償，非不得透過商議方式持續墊付款項，以維上億公司營運而增加償還債務之可能性。則台寶公司於斯時評估前情後，賡續墊付款項，難認即有通謀虛偽交易。被上訴人所陳，難為可採。

　　⒐被上訴人又稱：依吳上彬所述，可知上億公司積欠之墊款債務已全數清償，系爭本票之原因債權即系爭債權已消滅等語。惟按主張債務因清償而消滅之當事人，對於清償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參照）。吳上彬雖陳稱：張家勝匯款給金裕隆公司的錢都有收回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89頁），然此與其於同日準備程序所陳：伊開立系爭本票時，台寶公司代墊的金額應該有4、5百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已有不符，與其在原審不否認台寶公司所指系爭債權存在之事實（見原審卷第213頁），亦截然不同，復無任何清償證明，難認系爭債權業經清償而消滅。被上訴人主張，不足採信。

　　⒑基上，系爭債權確實存在，並為系爭本票所擔保，則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並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中台寶公司之債權部分：

　　⒈按強制執行事件之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本質上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後，始得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10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承上，系爭本票債權存在，業認定如前，台寶公司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強制執行，並受分配82萬4,890元分配款，及優先清償執行費債權9萬6,000元，於法有據，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規定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中次序1執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寶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請求就系爭分配其中次序1所列台寶公司執行費用，及次序3所列台寳公司票款債權（含債權種類、債權原本、債權利息分配金額、不足額欄位所列事項）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林伊倫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馮得弟

附表1：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民國） 到期日 （民國） 票面金額 （新臺幣） 上億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8月30日 未記載 1,200萬元 敦厚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